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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香港市民容易上當？為什麼明知上當了還甘
於受騙？為什麼還有騙徒招搖撞騙？政府可以做什
麼？這是大家應當考慮的問題。

反對派到處施展騙心計
任何社會都有騙子，對生活中的小騙局，警方經常

製作一些「小」節目，提醒公公婆婆提防騙徒斂財，
諸如電話蒙騙親人外地出事，做平安法事，賣假藥，
層壓式買賣等等。這些騙徒，利用關心家人，企求平
安，希望健康，想得到些好處等人之常情，施展騙
術。對各種騙財術，警方很重視，有專門的公關，有
專案來處理。但對各種騙心術，特區政府似乎沒有招
數。不但無招可使，而且推波助瀾。例如中學的「通

識課」教材或補充教材，本來是用來應付各種騙心術
的，卻參加了騙心術的行列。有關教材鼓吹「公民抗
命」，卻沒有看到「一國兩制」的正當性；宣傳「法
治」，針對的卻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進行公民
教育，攻擊的卻是國家的憲政。借提高學生的批判、
分析能力之名，把很多年輕的「心」騙去了。有的報
紙媒體還煽風點火，惟恐天下不亂，不少年輕人，容
易上當。
這種騙心計，比斂財術厲害，被騙財者，事後知道

受騙，就免疫了。但中騙心計者，事先不清楚，事後
卻仍然甘於受騙，甚至加入騙心計的行列。由此看
來，政治騙局、騙心術、騙心計與邪教、邪說、邪術
無異。對於發展民主，世界上尚未失敗的是代議制

（間接）民主，騙心術卻要以「公投」發展直接民
主。明知單一制國家主權屬於全體人民，不屬於局部
地區人民，香港作為單一制國家內的地方行政區，本
不享有主權，騙徒卻要說「還政於民」，「主權在
民」。明知法有明文者，應當守法，但騙子卻要稱人
民有表達意志的權利，可以改變不符合國際標準的制
度。明知國際上普選的提名和參選資格，無統一標
準，騙心計卻說選舉投票有基本統一的標準。諸如此
類，還有不少，似是而非，假中有真，真中有假，虛
虛實實，像變色龍，把龍門搬來搬去。老百姓不知就
裡，一知半解，容易信以為真，甘願受騙了。

政府應阻止騙徒行騙
騙徒們為何還能繼續騙人，是他們的騙心計、騙心

術還算了得，一般教師、一般讀者、一般官員不懂真
偽。他們都假借學術名義推銷，有迷惑性，而香港政
法的學術陣地大致都被既得利益者、被歪曲「一國兩
制」者把持了，正確的聲音很難傳播出去。有的騙
徒，文章頻頻，香港市民，事多事忙，看到騙徒部分
內容，以訛傳訛。香港市民有實現普選的良好願望，

卻並不知道世界各國不同普選制度的各種具體情況。
政府對騙徒的欺騙行徑似乎十分寬容，現政府雖比前
政府有進步，但對錯誤的、欺騙性的，乃至煽動性的
言論仍不敢駁斥，更不敢追究法律責任。近年來這樣
的政治騙徒和騙局越來越多，政府應接不暇，恐也是
原因之一。
至於政府能做什麼，實在很多，在於政府願不願意

做，講不講策略。在此略舉一二：在教育方面，政府
可以對「通識」教材進行審查、清理，如果抵觸香港
基本法的原有法律都要廢除，則「通識」教材抵觸香
港基本法的內容也要修改，中央可以行使監督權。在
應對方面，政府不能過於消極被動，說「公投」沒有
法律效力是不夠的，還應至少說明「公投」有欺騙
性。如能說具有煽動性，並加以處理，更好。政府應
當表示願意聽取民意，但還須強調對違法的「民
意」，法治政府是不能採納的。採納了違反香港基本
法的少部分人的民意，就等於不要香港基本法，就等
於不要「一國兩制」，難道這是大家要的嗎？在其他
方面，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筆者已說得太多了。

宋小莊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資深評論員

「公投」是騙局 三子是騙徒
所謂「公民提名公投」是一場騙局。有學者認為，這只是規模較大的民

調。把民調說成是「公投」，當然是騙人的，有幾十萬人上當，說明這個騙

局有點兒巧妙。另一方面也說明，香港市民很容易上當，很容易人云亦云，容易成為政治騙

徒的工具和棋子。

■鄭赤琰

解惑篇

「幫港出聲」委託獨立顧問公司就「佔領中環」進行
交通影響評估，日前公布評估報告，發現倘有超過1萬
人在繁忙時間「佔中」，約130萬港島區居民最先遭
殃；數小時內，往港島的車龍更會堵塞至九龍各主要道
路，估算全港高達300萬人直接受影響，急救服務亦會
嚴重受阻。再有研究說明「佔中」如何癱瘓香港交通，
鉅細無遺指出「佔中」禍害如癌細胞般由中環開始逐步
擴散，發起人戴耀廷對這些質疑必須嚴正交代，不能聽
之任之，讓廣大市民生計受影響，急待救援者得不到援
助。
研究指出，只要平日早上10時堵塞中環干諾道中東西
行方向，17分鐘後，西區海底隧道首當其衝大擠塞，港
島東面到中環的交通亦同時受阻。單單這些情況已率先
影響中西區及灣仔區超過40萬人；24分鐘後，車龍塞至
紅磡海底隧道及堅拿道天橋，連帶香港仔隧道亦受影
響，波及南區超過27萬人；1小時後，東區海底隧道亦
會「淪陷」，往來港九路面交通中斷。港島變成「孤
島」，「佔中」危害觸目驚心。
研究又顯示，中環以外其他地區的打工仔，也不能倖

免。由於港島交通大擠塞，「癌細胞」數小時內足可蔓
延到港島以外地區。港島「淪陷」後，經3條海隧往港
島的車龍，將會堵塞至九龍各主要道路，公主道、窩打
老道、漆咸道南、東九龍走廊、觀塘繞道及西九龍公路
等「大小血管」全部出現梗塞現象。其後，往來新界東
至九龍的兩條主要隧道獅子山隧道及大老山隧道，亦因
九龍交通擠塞同陷閉塞。可以看到，反對派策動「佔
中」，堵路癱瘓中環交通，隨時禍及港九新界居民。破
壞經濟先攻交通，打工仔無法上班不但影響生計，更不
能提供勞動力支援香港經濟活動，「佔中」暴力行動機
關算盡，可謂非常險毒。
令人關注的是，全港交通擠塞，影響緊急車輛爭分奪
秒救急扶危的工作。香港擁有裝備齊全、態度專業的救
援隊伍，提供全天候救人服務，然而，各類車輛因「佔
中」被困路上，救護車、消防車不能搶救搶險，警車不
能抵達罪案現場，火勢一觸即發、垂危傷者和病人失去
獲救的黃金時間、孕婦不能緊急分娩、心臟病人病發延
醫不治、不法分子逍遙法外，這些千鈞一髮的危急關頭
遇上「佔中」拖拉延誤，造成更多人命傷亡，「佔中」
發起人屆時應如何向受影響市民和家屬交代？
「佔中」的「核爆效果」顯而易見，癱瘓交通阻礙救

急，引起的只有民憤。戴耀廷對廣大打工仔的影響豈能
充耳不聞？對等待救援的市民豈能視而不見？以「愛與
和平」鼓吹行動，只會令廣大市民更加反感，社會各界
應共同向破壞香港社會秩序的人問責，發出正義最強
音，不能讓「佔中」分子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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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民調最近夥同「佔中」又有新搞作，先是「電子
公投」的舊玩意，再「發明」了「實體票站」開放予公
眾「全民投票」，然而「佔中公投」名不正言不順，模
仿了投票的形式，卻是沒有憲制性法律依據，沒有法律
效力，也欠缺民意基礎。「佔中公投」在設計和操作上
更是千瘡百孔招人詬病，毫無公信力可言。
坊間流傳「佔中公投」本身便是引君入甕的把戲，設

定參與者均是「支持『佔中』」的預設立場，而有關立
法會對普選方案的設題，也用了不中立的「否決」字
眼，而沒有採用較中肯的「支持 / 反對」表述，有引導
回答之嫌。
事實上，投票系統因沒有政府的官方數據，根本不能
識別參與者所輸入的那組數字是否真實存在的身份證號
碼，也未能判斷該組號碼是否屬於永久居民身份證號
碼。再者，即使輸入了小童身份證或假冒其他人「投
票」也是不能避免的。系統也不排除可重複「投票」的
可能，究竟是「投票人數」還是「投票人次」真的值得
商榷。鑑於「投票」數據不對外公開，令人有「黑箱作
業」之感，也對個人私隱資料的安全有所憂慮。由此可
見「佔中公投」混亂，公信力欠奉。
「佔中公投」的另一敗筆是雙重標準，只有於五月六
日「全民政改商討日」篩選後餘下的三個含有激進「公
民提名」元素的方案可供選擇，根本是小圈子派對，民
意基礎薄弱，意在炒作政治議題。另外，我們也見「佔
中公投」不斷延長「投票」時間，先是六月二十二日只
一天，然後是提早兩天共三天，到最後自稱網站遭攻擊
而演變成為十天的馬拉松「投票日」鬧劇。再者，「佔
中」本身也在不斷搬龍門，投機味濃，是不折不扣的政
治騙局。
投票必須是在憲制性基礎下按法律進行，否則是不合
法和欠認受性，無論結果如何根本不值一提。操作的兒
戲、設題的誤導、系統支援的不確定性、方案的篩選、
整體的造假，令「佔中公投」自暴其醜，參考價值是
零。無論「佔中公投」怎樣包裝，也不能掩飾其虛偽，
「佔中」只是對號入座、並有預設劇本和立場的荒唐鬧
劇，「佔中」葫蘆被拆穿後，離「散班」的大限已不遠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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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舉行的「全民投票」，不過是為了發動違
法「佔中」製造借口。投票完全是一場鬧劇，連起
碼的欺騙元素也懶得做。美國主子連番派出拉塞爾、
沃夫維茨等重磅人物來港，向黎智英等反對派頭頭
交代了「佔中運動」的任務，反對派自然全力湊數，
製造一個令人震驚的數目。這對習慣報大數的反對
派來說，完全沒有難度。「佔中公投」以「全民投
票」為名，重複投票、濫用身份證進行假投票，製
造假民意，沒有公信力可言。
「佔中」組織發起電子「公投」，明言以此量

化對「佔中」的支持。但供人投票的電子平台有
預早設立的方向，篩走自己不喜歡的方案，排斥
了不支持「佔中」的人，根本不能準確反映民意。
統計學家認為，民調的準確性取決於科學的隨機抽
樣，避免受訪者因背景過分單一而扭曲調查結果。
「佔中公投」這種以「全民投票」為名、變相的
「民意調查」，根本沒有公信力可言。

「公投」沒有任何檢核機制
一般而言，任何投票都應該具有選擇性，多元

性，競爭性，可以檢查性。最起碼的是，要有不
同性質的方案供選擇。但是，這個「全民投票」
排斥其他方案。投票要有一定的規則和監管制
度。「全民投票」卻抹殺核實的制度。根據報章
的揭露和海外網絡反映的情況，外地人一樣可在
網上胡亂編出一個香港身份證號碼，就可以進行
投票。於是，在美國可以投票，在台灣、澳門也
可以，完全沒有機制核實投票者是否擁有香港身

份證。所謂「全民投票」，可以解釋為「全世界
各地的人都可以來投票」，即可以讓外地人干預
香港事務。這是非常荒唐胡鬧的。
此次投票的電腦伺服器安排在美國。由美國大老
闆在幕後操縱，就能保證不會因為假投票而出現穿
崩的現象，作弊者安全得很。大家都知道，不誠實
使用電腦，在香港是刑事罪行；使用他人的身份證
進行投票，干犯了香港的法律，一定要判處坐監。
所以在香港進行的「公投」，統計的伺服器卻被安
排在美國，足以見到背後美國操縱的影子，也是為
防止犯罪證據被揭穿。這樣的投票，完全沒有監督
機制，也沒有核實數據的機制，反對派可以隨心所
欲，想要有什麼結果，就可以出現什麼結果。

系統「被癱瘓」是苦肉計
反對派為了催谷投票率，倣傚了台灣民進黨陳

水扁在投票前夕，實施「兩顆子彈」式的苦肉
計。反對派一口咬定投票的電腦遭到「國家級別
的攻擊」。所謂「國家級別」，明顯是含血噴
人、無中生有，針對中國政府。大家都清楚知
道，投票的伺服器在美國，發出攻擊的電腦在什
麼地方，管理伺服器的美國公司和香港大學的鍾
庭耀都諱莫如深，沒有提出任何支持的論據。作
出嚴重指控，卻不提出具體的細節和證據，足以
證明「佔中」組織者作賊心虛。稍為有頭腦的人
都知道，如果黑客為了阻止投票，肯定不會提前
幾日就進行無效的襲擊，讓反對派早作準備，讓
反對派大肆宣傳，反成為動員投票的手段。正常

的做法，是在投票日才進行襲擊和癱瘓投票的互
聯網。現在非常離奇，到了投票當日，黑客卻不
知所終，沒有發動任何襲擊，早前被嚴重癱瘓的
網絡暢通無阻，並且產生很高的投票紀錄。這就
更加證明，「公投」系統被癱瘓的說法根本不成
立，不過是反對派的苦肉計。美國是互聯網科技
最發達的國家，斯諾登揭露了美國稜鏡計劃，說
明了美國擁有全球最龐大的黑客技術和隊伍。美
國人管理的「公投」系統被癱瘓，美國人居然查
不出原因，完全是最大的謊言。

對結果任意篤數
5月6日的「佔領中環磋商日三」，僅有2000

多人參加的小圈子選舉，搞突然襲擊將溫和方案
排除，只留下包含「公民提名」的方案，結果備
受質疑。既然「佔中」連反對派內部的的投票可
以作假，電腦「全民投票」，更加假得離譜。現
在反對派大量增加投票站，說明有能力舉行實體
的投票，卻偏偏要選擇電子虛擬投票，原因就是
容易作弊，不用接受監察。反對派連「七一」遊
行的數字，可以作大三四倍，電子「全民投
票」，更可以任意篤數，要多少有多少。反對派
還公開宣傳用手機投票，一味說手機沒有漏洞，
其實是企圖隱藏電腦投票作弊的事實。手機號碼
現在很難追查，不過，身份證號碼就有機會被追
查，通過手機、電腦投票的身份證號碼可以任意
進行冒充，「佔中」組織者故意不提，這也是
「佔中」組織者作賊心虛之處。

「佔中公投」假投票真欺騙的內幕

鄭赤琰 前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主任

白皮書助認清國家權力本質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了《「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
白皮書，這是香港回歸17年以來的首次，而且着墨在實踐的回顧。
「一國兩制」是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大膽嘗試，並打破不同政制背後
的意識形態的對立，營造一個兩制互補的發展空間。這是歷史上的大事
件，尤其發生在中英之間，如此大事實踐了17年，中國第一次發表白
皮書，怎可能不引起重視？

表現實踐信心 總結「一國兩制」
正如當初視「一國兩制」為歷史大事，白皮書17年後仍信心滿滿，

向世界向國人寫出「一國兩制」實踐的情況。這是對實踐信心的表現，
儘管這17年來，「一國兩制」實踐不斷受到一小撮人士的異議，還不
斷受到反對特區政府管治權威的質疑，反對中央釋法，反對國民教育，
反對第23條的國家安全立法，年年舉行「七一遊行」反對政府，甚至
還有人高舉英國「米」字旗。這些反對行動，對「一國兩制」有直接與
間接的衝擊。可是中央決意要踐行「一國兩制」的信心，毫不動搖，仍
堅持依足基本法條文，循序漸進實行行政與立法走向普選的途程。原本
這些政改承諾早已制定在基本法條文中，但條文實踐得如何？有沒有進
展？接着下去又有信心嗎？都得要靠白皮書的評斷才能確認基本法行之
有效，下一步更會穩健行下去！
至於白皮書說到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自治權來自國家，而且不是部分

來自國家，而是全部由國家賦予，不存在特區自有權力的問題，反對派
17年來不斷有異議，見了白皮書再度指出這點，照樣譁然，並想藉此加
大他們的抗爭，大打「民意」牌去抗拒特區與中央政府的合法管治。

中國主權管治香港國際公認
任何政治角力，表面看最後勝負取決於誰掌握最大的民意支持，可是

細究下去，便會發現最大的民意基礎，受國家利益主導，而不是受個別
群體或個人利益主導。這道理很淺顯，處在當今世界的人，誰都不可能

獨立於國家管治之外，自行獨立生
活；不屬任何國家的國民，個人便無
安身立命之地，更莫說受國家保護去
享受一個國民的權利。因此個人的權
利必先放在國家利益的大前提下去發
展，否則一無所有。
用這麼淺顯的道理去理解香港的

「一國兩制」，便會了然為甚麼香港
回歸到中國後，要用「兩制」去界定
香港與內地的關係，必須先確立「一
國」的國家利益，香港特區的地方利
益才有所保障，這個「一國」首先排
除了英國的地位，也同時排除了全世
界所有國家的地位，只有這樣才能確保中國在主權獨立地位下，不受任
何國家干預她在香港的排他性的管治權。這不是中國的特權，而是全世
界公認的主權國都享有的地位。國際公認的主權定義，指的是凡是主權
國，都有對其國家擁有立法的全權，這種國際關係法的用意正是保障國
家能獨立行使其管治權而不受他國干擾，若有甚麼情況聯合國要干預，
也得依國際法在國際組織的程序下去干預。

國家不以民意否定
因此白皮書所說的「一國兩制」下，不是「制」給香港特區賦予權

力，也不是社會主義「一制」賦予香港權力（社會主義制度不在港推行
便清楚宣明了這點），而是「國」賦予的權力。認識到這點，也就會認
識到港人所享有的權利不是香港一個地方的民意說了算，而是要國家說
了才算，這不是國家「霸道」，而是世界的政治現實認識到這一層，也
就可以了然個人利益無可能凌架國家利益，反而是因為有國家的先決條
件，個人利益才談得上、做得到。人民的「民意」既決定於利益條件，
既然最基本最大的利益有國家才能確立，最大的民意無可能與國家背道
而馳，因此民意可以表決支持或反對一個政黨或一個政府，但民意從不
可能把一國否定掉。
白皮書提醒港人認清國家權力的本質，不外乎要港人認清反政府與反

對國家不能混淆，反對派的種種民意發動所針對的議題，像否定基本法
的規範、反對國家賦予權力之說、反對中央釋法，等等，都是反對國家
主權的行為，因為法律的制訂出自政府之手，但政府立法之權力受國家
權力所賦予，所制訂出來的法律不是政府的法律，而是國家的法律，像
「佔中」或學運團體一再挑戰法律，是否定國家的權力，政府執法是維
護國家權力。白皮書闡明國家權力的用意也借此向港人說明「一國兩
制」的分寸何在，政府做的事份屬政策層次的事物，民意可以反對，政
府做的事尤其份屬重大公共利益的法律層次的法規，則不可借民意去冒
犯。認清這分際，港人也就可以認清國家大事的是非所在了。

國務院發表白

皮書總結「一國

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強調香港特區的自治權全部由國家賦

予，不存在特區自有權力問題，反對派在回歸17年來，對此

不斷有爭議，對白皮書的總結照樣譁然。反對派打「民意牌」

抗拒中央與特區政府，所謂反對國家授權、反對中央釋法權

力等，都是反對國家主權行為，但任何人都不能獨立於國家

管治之外，民意從不可能把一國否定掉，白皮書提醒港人認

清國家權力本質，不可借民意冒犯。

■責任編輯：黃偉漢 2014年6月24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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